
—1

宿州市医疗保障局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宿州市医疗服务价格目录

（2020）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，市属公立医疗机构：

为加强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，根据《安徽省

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卫

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

服务项目目录的通知》（皖医保办发〔2018〕10 号）、《安徽省医疗

保障局关于编制医疗服务价格目录的通知》（皖医保办〔2019〕11 号）

精神，在宿州市现执行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规定基础上，编制《宿州

市医疗服务价格目录（2020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价格目录》）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编制《价格目录》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、加强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管理的重要举措，对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

险权益、增强公立医疗机构执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可操作性、实施基

本医保精细化管理、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减轻患者费用负担具有重要

意义。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

识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二、《价格目录》中的价格是宿州市一、二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最高收费标准，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可在最高收费标

准范围内制定本单位实际执行价格。《价格目录》由市医疗保障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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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国家和省医疗服务项目、价格政策调整等情况，

实行动态优化调整。

三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应加强医疗服务价格内部管理，严格执行

《价格目录》，规范医务人员诊疗行为，严禁自立或分解项目收费，

自觉遵守医药费用公开制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公立医疗

机构执行《价格目录》、医保支付政策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行

为，依法进行严肃查处。

五、《价格目录》由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；执行中如有疑义或

问题，应及时反馈市医疗保障局。

六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执行，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期间，国家和省有新政策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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